
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教師聘約 新北強中人聘字第 號

一、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以下簡稱甲方﹞基於教學及校務需求，敦聘 ﹝以下簡稱：乙方﹞
先生

女士
為本校專任教師。

二、本聘約依教師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實施要點訂定之。

三、本聘約之聘任類別及期間：

〈一〉本次聘任為 聘。 科目： 。

〈二〉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08 月 01 日至 年 07 月 31 日止。
〈三〉兼任職務：一年一聘，由校長另以書面通知，視為本聘約附件；其權利義務依相關法令辦理。

四、本聘約依教師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實施要點訂定之。

五、乙方有被選任為本校依法令規定設立之委員會或相關組織成員之權利，並負有執行其工作之義務。

六、甲方應依教師法及現行有關法令規定，按時支給乙方工作薪給，並保障其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等權利。

七、乙方應依教師法及現行法令、課程標準規定，秉持教育專業精神進行教學工作，不得損害學生學習權利。非經校長

同意，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

八、乙方享有教師法及相關法令保障之權利。甲方不得侵害之。

九、乙方之上班時數、留校時間及差假之基本原則，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定辦理。

十、乙方未依請假手續不到校授課，甲方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得代為安排代課，其代課費用應為乙方負擔。

十一、乙方不得私自收費或介紹學生參加校外補習，以維師道尊嚴。

十二、乙方於正常教學工作時間內，甲方有提供相關教具之義務，乙方有配合甲方各項與教學有關活動之義務。乙方教

學時數均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應由甲方與教師會(教師代表)共同制定編配原則，經校務會議決議後，依此原

則編配。

十三、乙方有參加校務會議及提案、討論、議決學校章則之權利與義務。乙方對校務會議之決議，除有違反法令者外，

應予遵守。

十四、乙方若因教育行政機關基於人才交流及業務需要，得經學校教評會及其本人之同意，借調教育行政機關暨所屬單

位、任務編組服務。其權利義務由借調單位、學校、被借調之教師三方協議後訂定之。前項借調之期限以兩年為

限。

十五、乙方若有另求他職之意，應於離職日二個月以前，以書面告知甲方。惟突發事故發生時，不受此限，唯此項意思

表示，不得作為影響乙方獲得續聘之權利。乙方於獲得確定異動時，應在最短時間內告知甲方。乙方未善盡前兩

項告知義務者，其續聘甲方得不予保留。。

十六、聘任期限未到，乙方未經甲方同意，中途擅自離職、終止或解除聘約時，視同違約，乙方已受領甲方按月給付之

各種款項，甲方得依未實際從事教學部分，依法令規定按日追繳之。

前項情形，乙方應賠償自違約日起至甲方新聘任教師聘約生效前支付之代課費，但以二個月為限。

十七、甲方應於續聘、長聘確定或甄選錄取後，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乙方。通知書之內容應包括簽約地點、日期。受聘

或錄取之教師未依通知簽訂聘約者，喪失受聘資格。前項逾期之原因，若係本約第十五點第一項或不可抗力之事

由者不在此限。

十八、乙方在保障學生學習權之前提下，得本專業自主之原則，考量學生學習特質，自行編選教材、設計學習活動及教

學評量方式。

十九、甲方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及本校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等相關法規，加

強宣導及推動防治工作；乙方則應遵守前述相關法規，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二十、甲方違反聘約規定，致乙方權利受損害時，乙方得依法提出申訴或訴訟。於申訴或訴訟期間，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甲方不得對乙方作出解聘、停聘、不續聘之不利處分。乙方違反聘約規定時，甲方依乙方違反聘約或法令之情節，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為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處分。前項違反法令部分，無論教師評審委員會是否決議，

均可由行政單位依法處理。乙方對於上述及前項之處分不服時，得依法提出申訴或訴訟。

二十一、本聘約之制定及修改，應與本校教師會代表協議。雙方有爭議時，由教育局召集，由當事人雙方、本市教師會

及教育局共同協商解決之。教師法及相關法令修正時，本聘約應隨同修正，不適用前項之規定。聘約雙方當事人

對本約內容有爭議時，得提出於校務會議討論議決之。校務會議之決議不得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十二、本聘約未盡事宜，應依教師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實施要點及相關法令辦理。

二十三、因本聘約所生訴訟，以學校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四、本聘約所含之附件，其效力視同於聘約本文。 立約人 甲方：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二十五、本聘約壹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校長：池旭臺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 191 號

乙方：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08 月 01 日


